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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职院科〔2020〕5 号

转发学习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

期间高校科研工作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 、系（部） 、中心（馆）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科研工作

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尽量减少科研人员的聚集和现场活动，严格
遵守科研学术规范，科研设备处将切实做好科研服务保障工作。

附件.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科研工作

的通知

科研设备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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